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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普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8月 14日 

2.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同安区集祥西路 1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3 年 8月 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李普天 

6.会议列席人员：陈毅治、郑映敏、辛美花、汪心怡等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方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6 人。 

董事陈美铃因工作缺席，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董事顾建党因工作缺席，委托董事李普天代为表决。 

董事简伟哲因工作缺席，委托董事李晔代为表决。 

董事田奔因工作缺席，委托董事林杰代为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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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厦门海普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1.议案内容：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等会计法规的规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

挂牌公司半年度报告编制规则的要求，公司编制了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厦门海普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事项，不需回避。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莲前支行申请年度

授信额度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厦门海普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日常运营和发展的

需要，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莲前支行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伍仟万元整），以公司名下专利号为

2014102492621的“一种带自动穿号码管装置自动机”等 6项发明专利作为质

押担保，并由实际控制人李普天先生提供个人保证担保。融资额度、品种、利

率，以公司和银行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事项，不需回避。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应收账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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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按照依法合

规、规范操作的原则，公司拟对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无法回收的部份应收

账款进行核销，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共计人民币 255,845.46元。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明细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核销原因 核销金额 

1 
保定亿源汽车线

束制造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预计无法收回 1,040.00 

2 
江西晶科光伏材

料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预计无法收回 14,555.00 

3 
常州徐斌电子有

限公司 
应收账款 

甲方破产，公司注销，

预计无法收回 
93,400.00 

4 

江森自控空调冷

冻设备（无锡）

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预计无法收回 8,170.00 

5 
莱尼电气线缆

（中国)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预计无法收回 102,160.00 

6 
温州和泰电子有

限公司 
应收账款 预计无法收回 1,000.00 

7 
营口阿部配线有

限公司 
应收账款 预计无法收回 3,384.00 

8 
Murat Ticaret 

Kablo Sanayi AS 
应收账款 预计无法收回 32,136.46 

    合  计 255,845.46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已计提人民币 255,845.46 元的坏账，核销不会导致

公司当期利润减少。本次核销应收账款的事项，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财务实际情况，不涉关联交

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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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事项，不需回避。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定于 2023 年 9月 5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需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关联事项，不需回避。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厦门海普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二）《厦门海普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厦门海普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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